高发改价格〔2022〕42号
关于明确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问题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规范停车服务收费行为，保护停车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关于公布山东省定价目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0〕1361号），现就我县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实行政府定价的各停车场收取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仍按《关于明确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问题的通知》（高发改价格〔2020〕12号）相关收费标准执行（具体收费标准详见附件）。
二、相关停车场应按照规定实行明码标价，在停车场显著位置设置停车服务收费公示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三、本通知自2022年7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5年6 月30日。
附件：高青县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场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表 
高青县发展和改革局           高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高青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高青县公安局
2022年6月30日
附件
高青县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场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表
	计费方式
	车型分类
	收费标准

	计次收费
	小型汽车
	4小时内每车次3元，每超过4小时加收1元，不足4小时的按4小时计算

	
	大型汽车
	4小时内每车次4元，每超过4小时加收2元，不足4小时的按4小时计算

	
	摩托车
	4小时内每车次1元，每超过4小时加收0.5元，不足4小时的按4小时计算

	计时收费
	小型汽车
	4小时内每车次3元，4小时外每超1小时加收1元，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算

	
	大型汽车
	4小时内每车次4元，4小时外每超1小时加收2元，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算

	
	摩托车
	4小时内每车次1元，每超过4小时加收0.5元，不足4小时的按4小时计算

	备   注
	1、停放时间不超过15分钟（含）的，免收停车服务费；超过15分钟的，按实际停车时间计费。

2、实行计时收费的，实行日最高限价，小型汽车连续停放24小时的每车最高收费15元，大型汽车连续停放24小时的每车最高收费20元。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以上规定计收。

3、车型分类：小型汽车是指轿车、微型客货车等悬挂蓝色、黑色牌照的车辆；大型汽车是指大型客货车等悬挂黄色牌照的车辆。

4、执行公务的军车、警车、消防、抢险、救灾、救护及残疾人专用车辆（持有效证件）免费停放，严禁拒停。

5、公立医疗机构停车场优惠政策按有关规定执行。


